
佔用道路廢機動車輛清理通知書 

停放現況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:105年 12月 08日 

  

廢棄車輛清理通知 廢棄車輛清理通知 

  

壽豐鄉公所:廢棄車輛清理通知 廢棄車輛清理通知 

 

佔用道路廢機動車輛清理通知書 

 

本車依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八十二條之一」及「佔用道路廢棄

車輛認定標準查報處理及收取費用辦法」查報認定為廢棄車輛，請車輛所

有人於七日內(105年 12月 12日 08時前)自行清理，逾期未清者，由壽豐

鄉公所依法先行移置至指定場所存放。 

 

通知單位:花蓮縣壽豐鄉公所 

聯絡電話:03-8652131-5 

指定場所:花蓮壽豐鄉公所廢機動車輛停置場 
 


